
公告 2019年3月19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11

周 荣 智 （ 身 份 证 号
342723197202065254），遗失北
大资源颐和江南 10 幢 1 单元
701 室商品房 10000 元定金收
据，收据号码 07610587，特此
声明。

宋郁遗失警官证一本，证
件号：公现役字 0696186 号，声
明作废。

梁世鸿遗失警官证一本，
证件号：公现役字第 9996390
号，声明作废。

李若琳遗失警官证一本，
证件号：公现字第 0823182 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9年3月1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督促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送达公告

当 事 人 ：宁 波 欧 发 节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120792420369，法定代表人：孙雪英，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顿岙村陈
家岙。

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鄞环行罚（2018）36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和《环境
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本通知书（鄞环行督
2019年第3号）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贰拾万元缴至鄞州银行各乡镇支行。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鄞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2019年3月19日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督促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李为军，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牛埠镇黄柏行政村李嘴自然村003号
人 ，住 址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邱 隘 镇 邱 一 村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623197701035919。

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鄞环行罚（2018）40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和《环境
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本通知书（鄞环行督
2019年第4号）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伍万元缴至鄞州银行各乡镇支行。逾
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鄞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2019年3月19日

周光华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周光华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周光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光华履行相关义务。

周光华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光华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857782783、0571-87689526
特此公告。

周光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3月19日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9月13日，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准。

企业名称

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债权本金余额

28337405.86

收购基准日

2017-8-31

截至收购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利息

438978.86

担保措施

保证+抵押

保证人

温州市中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黄胜芬、张海忠

抵押物

由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景山街道西山东路34号办公用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证载建筑面积687.8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34.7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100万元；由林南福、谷彩云以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勤奋组团17幢403室住宅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证载建筑面积91.89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0.30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10万元；由黄建光、谷秀忠以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勤奋组团3幢裙房103室商业用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证载建筑面积22.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3.1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40万元；由李和平以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景山街道勤奋组团3幢105室住宅及土地使
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证载建筑面积51.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60万元；由何蜜以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住宅区四组团6幢201室住宅
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证载建筑面积112.8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01万元；由何敏、何群利、潘丽娟、贾晓录以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
区双屿镇金宏锦苑1幢412室住宅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证载建筑面积123.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1.8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32万元

杭州智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王楚飚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智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王楚飚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智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王楚飚。杭州智虹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与王楚飚联合公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楚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楚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智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楚飚
2019年3月19日

注：
1.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5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王楚飚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楚通纺织有限公司

担保人信息

汪红霞

债务情况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万元）

1488

利息（万元）

507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备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集祥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截止2019年1月31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2473.53万元，其中本金1994.61万元。债务人位于金华
武义，由杨伟祥提供保证担保，并由浙江集祥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区荷花路12号
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7463.45平方米，土地面积：30201.5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
人民币3118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等 30 户的债权

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19 年 02 月 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69217.01 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绍兴柯桥、上虞、越城、诸暨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网址 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台艺天然石料有限公司、李国平：
本委已受理（2019）杭仲（萧）字第46号申请人杭州百家园投资有

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
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
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裁
员、提交答辩书、举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
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9年6月21
日下午 2：00 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 447
号，电话0571－88382697）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3月19日

仲 裁 公 告

（2018）浙01民初9号
杭州金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银沙实业有

限公司、杭州月河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元运实业有限
公司、沈弟、陆军芳：上诉人杭州长城伟世投资有限
公司就（2018）浙01民初9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557号

张丽霞：本院受理原告郑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判决离婚，儿子由原告抚养；被告承担
教育费和医疗费的一半及500元生活费；承担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607号

杭州巨基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光大星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诉你旅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
初560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211号

马大荣：本院受理原告沈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小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44号

蔡庆家、柯雪红、董传芳：本院受理原告高志勤、
高知良与被告蔡庆家、杭州卓美酒店有限公司、柯雪
红、董传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志
勤、高知良以及被告杭州卓美酒店有限公司在上诉
期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43号

蔡庆家、柯雪红：本院受理原告李叶文、高知良
与被告蔡庆家、杭州卓美酒店有限公司、柯雪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志勤、高知良以及
被告杭州卓美酒店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069号

潘锡光：本院受理原告朱洪寿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230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026号

陈淼：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海物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淼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2026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138号
孙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海物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孙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213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049号

张碧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吕建波与被告张碧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1604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5638号

陈省、倪敏：本院受理的原告章贤康与被告陈
省、倪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212 民初 156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5633号

俞耿能、钟晓媚：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安金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俞耿能、钟晓媚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212民初15633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5634号

陈省、倪敏：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惠荣与被告陈
省、倪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民初1563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306号

北京富电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市鄞州力帝模具厂与被告北京富电绿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12民初1130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3304号之一

丁建国：原告陈定良与被告丁建国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281民初133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丁建国支付原告陈定良挖机费117 985元、拖车
费1 500元，合计119 485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
690元，由被告丁建国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